高青化工产业园
道路基础设施提升（纵二路、纵四路）工程文物勘探询价公告

为满足项目建设实际需求，现对高青化工产业园道路基础设施提升（纵二路、纵四路）工程文物勘探进行公开询价：
1、 采购人：山东高青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二、采购项目名称：高青化工产业园道路基础设施提升（纵二路、纵四路）工程文物勘探项目
三、工程项目概况：高青化工产业园道路基础设施提升（纵二路、纵四路）工程。纵二路路线全长1.285公里，占地71510平方米。纵四路路线全长1.231公里，占地面积79446平方米。本次考古勘探面积共计150956平方米。
四、招标方式：采取询价方式采购，根据施工方提报价格、施工期限及服务方面等综合要素，质量最优、服务规范的施工方为成交方，确定中标单位。
五、投标方资质要求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投标人应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，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（或事业法人登记证书）。
2.具有文物勘探经营资质。
3.投标人须提供近三年（2021年1月1日至今，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类似业绩至少3份（提供业绩合同复印件）。
4.投标人不得列入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，不得列入“信用中国”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不得列入“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”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（提供上述三个网站查询记录截图）。
5.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同时参加同一项目的投标活动。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。
六、招标时间：
2025年1月10日—2025年1月15日
上午8:30——11：30  下午14:00——17：00
七、开标时间及地点：
1、时间：2025年1月16日上午10：00
2、地点：山东高青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四楼会议室
八、联系人及电话： 孙振凯   17685693692
九、投标说明：
1.报价是一次性报价，一经报出不得更改，所报价格包含服务费、材料、运输、安装、税费、垃圾清运等完成本项目的一切费用并提供发票。
2. 询价工程报价清单必须加盖本单位公章，报价文件必须密封并标注“开标时启封”字样。
3.若被询价方不能按投标书要求签订合同或不能按合同要求履行合同，提供产品和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，购买方有权终止合同。
    

山东高青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2025年1月9日

